附件2：

视频、摄影资料提交要求
一、视频资料提交要求

1．视频应为现场拍摄，真实记录学校开展公共安全知识竞答、安全教育活动以及逃生演练等场景。视频系由采集软件采集后的完整的视频，不要转码、压缩或修剪裁减，以维护视频资料中各项技术信息的完整，最大限度地保障视频画面的清晰和色彩还原逼真，便于后期混编。
    2．固定镜头不少于全部视频的80%，每个镜头时间长度为6至8秒左右，基本不采用运动镜头以及长镜头。
    3．请设置全高清2K/50P拍摄，推荐尺寸为1920*1080 逐行扫描，50帧，码流28M以上。
    4．各区提交的视频总长约为250秒左右。
    5．视频请配文字说明。

二、摄影作品提交要求
    1.相关学校至少提交2张6寸彩印照片，分辨率2000像素以上，同时提交全部电子稿（文件大小、格式不限）。
    2.每张照片请注明以下信息：xx区xx单位-（序列号）《作品名称》-联系人。例如：静安区市西中学《2018年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展示》联系人：xxx
    3.每张照片配简单的文字说明。

（三）提交时间

2019年9月20日前将上述资料送至：宝杨路158号（教育局综合科A119办公室） 朱惠萍收 ，联系电话：66592639 ，139184189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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